
关于明确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

相关事项的通知

吉财税〔2022〕684 号

各市（州）、长白山管委会财政局、残疾人联合会、人民银

行中心支行，各县（市）财政局、残疾人联合会、人民银行

中心支行，国家税务总局各市州、长白山管委会税务局，各

县（市）税务局:

根据《关于印发〈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〉

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5〕72 号）、《吉林省残疾人就业保障

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》（吉财税〔2016〕726 号）和《吉林

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开展 2022 年度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

情况审核认定的通告》等有关规定，为规范我省残疾人就业

保障金(以下简称保障金)征收管理，现就我省保障金征收相

关事项明确如下：

一、调整保障金申报缴纳时间。由原来的每年 8 月调整

为每年的 8-10 月,用人单位应按规定时限向办理税务登记或

扣缴税款登记所在地的税务机关申报缴纳保障金，据实申报

本单位上年度在职职工人数、上年度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、

经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审核认定后的上年度实际安排残疾

人就业人数等信息。



二、前溯保障金征收标准上限。对每年保障金征期前申

请注销需要缴纳当年保障金的用人单位，在统计部门尚未公

布上一年加权社会平均工资标准时,我省保障金征收标准上

限按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上年度加权社平工资标准执行。

三、本通知自 2022 年 8 月 1 日起执行。

吉林省财政厅

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税务局

吉林省残疾人联合会

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

2022 年 7 月 25 日


